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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求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坏案）》的说明

2015 年 8 月 24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适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的说

明。

、制定本法的必要性和起草

本法的总体要求

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

家重要制度。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

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

和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的表彰奖励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 1955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

例》并作出三个决议，规定勋章奖章分别授予人

民军队在不同时期的有功人员。 1955 年和 1957

年，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

朱德等 10 万多人次人民军队有功人员分两批颁

授了勋章。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

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

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的决定，对 11 万多

名军队离休干部授予功勋荣誉章。上述授勋表彰

活动，大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凝聚力和

民族自豪感，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保

卫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为制定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十

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按照

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宪法制定一部关千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专门法律，对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并将这一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对千建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

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起草本法的总体要求是，在总结以往授勋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建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制度，力求使制度规

范简明、易行，具有可操作性。

工作中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任务举

措，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律制度的顶

层设计。二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把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设立、授予对象、授予程序

等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使之既简洁

明了又简便易行。三是，在建立党和国家统一的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总体考虑下，处理好与现行

一些国家级表彰奖励活动的关系，并作出衔接性

规定；对具体组织和日常管理工作，可以通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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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相关文件和法规中作出规定。

二、草案起草的工作过程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就着手开展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立法工作。 199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这部法律草案，但因当

时各方面对实行追授及其范围问题存在较大意见

分歧，草案的审议被搁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党中央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工作安

排， 2013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一起梳理

总结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多次召开

中央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有关专家座谈会，听

取意见。在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取得

基本共识的基础上，今年 7 月形成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之后，经同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商量，又征求了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军委法制局等 18 个中央有关

部门和 31 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

善，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草案）》，并巳经党中央原则同意。

三、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二十一条。

（一）关于本法的调整范围

本法主要规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

定，并由国家主席授予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据此，草案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为国家最高荣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设立和授予，适用本法。”这样规定，有些现

行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或者

单独表彰的奖励活动，实践中可以纳入本法规定

的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范围。草案还规

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在各自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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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范围内决定授予其他荣誉称号或者表彰奖励＂。

这样，其他的表彰奖励，可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

安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党内法

规、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

（二）关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和授予对象

设立国家勋章，主要用于表彰为国家和人民

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为

此，草案规定：“国家设立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和国防建设中建

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把国家勋章的名称定为

“共和国勋章”，主要考虑：一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

主自由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共和国”一词，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已深入人心。二是，授予“共和国勋章”,

有利于增强全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三是， “共和国勋章”在内涵上具有较大的包容

性，能涵盖为国家建立卓越功勋的各类杰出人士。

对这一名称，各方面都表示认可。

设立国家荣誉称号，主要用千表彰在国家经

济、社会、国防、外交以及教育、科技等各领域

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或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为此，草案规定：“国家设立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

人士＂。草案没有具体列举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但对冠名作出规定，即：“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

以｀人民＇，必要时也可以冠以其他称谓。国家荣

誉称号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决定授予时确定”。在国家荣誉称号上冠以

“人民”，主要考虑：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荣誉都来自人民。二是，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冠以

“人民”的荣誉称号，是最高褒奖。三是，体现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来自千人民，是各领域、各行

业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典范。



（三）关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

决定和授予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对作出突

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的国家最高荣誉，必须坚

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根据

各方面的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议案。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可以在各自职权

内，依照法定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

为此，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各方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议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

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授予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国家

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向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奖章，颁发证书。

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的重大

政治活动，除一些特殊悄况外，一般选择在国庆

日等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授予仪式比较好。为

此，草案规定：“国家在国庆日等重大节日、纪

念日，举行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

式；必要时，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授予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

（四）关于对已故人士和外国人授予国家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

对巳故人士是否追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涉及两方面人士。一是本法施行前已故老一

辈革命家和其他在国家建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巳

故人士。各有关方面都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和其

他在国家建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巳故人士为建立

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的不朽英名和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为子孙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6 • 1 

代永远铭记和崇敬。从法律溯及力等因素考虑，

可不再追授。二是本法施行后去世的人士。在起

草过程中，各方面普遍认为，对这一制度建立起来

后去世的人士，生前作出突出贡献，符合本法规定

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条件的，应当对其进

行追授。这也是其他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为此，

草案规定：“本法施行后去世的人士，生前作出突

出贡献符合本法规定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条件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关于给外国人授予国家勋章。给外国人授

勋，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国家

巩固和发展与有关国家和人民传统友谊和友好关

系的重要媒介之一。在起草过程中，各有关方面

赞同在本法中对此作出原则规定。为此，草案规

定：“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中外交

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

人，可以授予国家勋章。”

（五）关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的奖励形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作为国家最高荣

誉，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其获得者应当受到尊

重并享有相应的礼遇。为此，草案规定：一是，

国家设立国家功勋簿，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二是，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享有受邀参加国家庆典和其他重大节日集会等崇

高礼遇。三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多种形式，宣传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卓越功绩和先

进事迹。

此外，草案还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撤销，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和证书的管

理，以及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设计、

制作和其他有关日常管理等事项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法（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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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求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坏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乔晓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

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央有关部门和部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基层立

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

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联合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和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对草案的意见。普遍认为，根据宪法制

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草案内容简

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建议本法尽快出台。与

此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稿，我们与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等方面密切联系，同步推进草案的修改

工作。法律委员会于 11 月 27 日召开会议，根据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草

案进行了逐条审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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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列席了会议。 12 月 15 日，法律委员会召开会

议，再次进行审议。法律委员会认为，根据党中

央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总体要

求，依据宪法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是十分必要的。对

草案的修改应继续坚持本法着眼于建立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最主要、最基本制度的总体思

路，力求使制度规范简明、易行。对于各方面提

出的有关具体组织、日常管理方面的具体意见，

可在相关文件和法规中作出规定。同时，做好与

中央有关文件的衔接，对一审稿可不作大的调

整。草案经过常委会审议修改，巳经比较成熟。

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一、草案第三条规定，国家设立共和国勋

章。第十五条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授

予国家勋章。有的意见认为，应当对为我国作出

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专设一种勋章。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认为，对于授予外国人的勋章规定专门的名

称是必要的，建议将草案第十五条移至第三条作

为第二款，修改为：“国家设立｀友谊勋章＇，授

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

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同时，考虑到对外交往的需要，国家主席进行国

事活动向外国人授予勋章，也可以直接授予。为



此，建议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可以直接授予外国

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

二、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专

家提出，为褒奖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的突出贡献，国家既应给予精神层面的奖励，也

应给予适当的其他待遇。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将草案第十条修改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享有受

邀参加国家庆典和其他重大活动等崇高礼遇和相

应待遇。”

三、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去世的，勋章、奖章及证书由其继

承人继承。有的常委委员和地方建议明确，勋

章、奖章及证书虽可由获得者后人或其指定的人

继承，但不得买卖或者用千其他商业目的。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

章及证书是获得国家荣誉的证明载体，将其用于

出售、出租等营利性活动，不利于维护国家荣誉

的尊严，需要在法律上对勋章、奖章及证书的保

存人规定相应的义务。因此，建议将草案第十四

条修改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去世

的，其获得的勋章、奖章及证书由其继承人或者

指定的人保存；没有继承人或者被指定人的，可

以由国家收存。”同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规定：“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及证书不

得出售、出租或者用于从事其他营利性活动。”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汇报。有些常委会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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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部门和地方建议增加国家荣誉称号可以授予

集体。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根据本法授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更多的是对获奖人士毕

生成就或者突出贡献的褒奖，对集体的表彰可以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

彰制度的意见》和党内法规、行政法规、军事法

规的规定办理，本法对此可不作规定。

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12 月 10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邀

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中央有关部门

就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

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

进行评估。总的评价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草案很好地贯彻落实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宪法的规定，立足我国国情和实

际，规定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设立、授

予对象、授予程序等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简

便易行。现在出台这部法律，是必要的、适时

的，有利于充分发挥杰出人士的榜样力量，激发

社会正能量，引导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有的与会人员

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法律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究。

草案二次审议稿巳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法

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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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卒和国家荣誉

称号法（岸案二次审议稿）》

修改意见的报告

2015 年 12 月 27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 12 月 22 日下午对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

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巳经比较成熟，建议

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通过。同时，有些

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律委

员会于 12 月 25 日上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法律

委员会认为，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

意见：

一、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规定了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享有崇高礼遇和相应待

遇。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为便于操作，建

议本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享有的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予以明确，也可以在相

关实施办法中规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这

一条中的”相应待遇“修改为“国家规定的待遇”。

二、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八条规定：“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

处刑罚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损害国家勋章、国家

荣誉称号声誉的行为的＂，撤销其国家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无论是

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应当撤销国家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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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国家荣誉称号。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如获得

者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并对国家最高荣誉的声誉

造成严重损害，应当予以撤销。建议将这一条修

改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因犯罪

被依法判处刑罚或者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等行

为，继续享有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将会严重

损害国家最高荣誉的声誉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其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

号并予以公告。”

还需要汇报的是，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对提名、评审及组织工作的机制和程序予以明

确；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对勋章、奖章和证书的

制作等日常管理事项以及获得者享有的待遇等作

出规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考虑到本法着

眼千建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最主要、最基

本的制度，对于一些具体事项，可在相关文件和

法规中作出规定。建议有关方面抓紧出台配套规

定，并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抓好组织落实，确

保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有效实施。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草案二次审议稿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草案建议表决稿巳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法

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通过。

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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